
广东省：2008年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公告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6/2021_2022__E5_B9_BF_

E4_B8_9C_E7_9C_81_EF_c73_386427.htm 硕士研究生招生报考

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国家组织的全国统

一招生考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 3.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

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

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经两年或两年

以上(从高职高专毕业到2008年9月1日，下同)，达到与大学本

科毕业生同等学力，且符合招生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标

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的人员； 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

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不含自考生和网络教育学

生)，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4)已获硕士学位或博

士学位的人员，可以再次报考硕士生，但只能报考委托培养

或自筹经费的硕士； (5)在校研究生报考需征得所在学校同意

。 4.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1968年8月31日以后出生者)，报

考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5.身体健康状况符

合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二、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报

名参加经教育部批准的招生单位自行组织的单独考试： 1.符

合报考条件(一)中第1、2、4、5各项要求。 2.大学本科毕业后

连续工作4年或4年以上，业务优秀，已发表过研究论文(技术

报告)或已经成为业务骨干，经本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

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为本单位定向培养或委托培养的在

职人员。 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工作2年或2年以上，业



务优秀，经本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

推荐，为本单位委托培养的在职人员。 三、符合上述(一)或(

二)中各项报考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入学相应的统考或单考(按教育学门类设置考试科目)。 四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入学的全国联考，简称“法律硕士联考”： 1.符合(一)中的

各项要求。 2.在高校学习的专业为非法学专业的(下列13个专

业不得报考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法学、经济法、国际法、国

际经济法、劳动改造法、商法、公证、法律事务、行政法、

律师、涉外经济与法律、知识产权法、刑事法)。 可招收法律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78所高校在录取该专业考生时，只从

参加“法律硕士联考”的考生中选拔，不再为该专业组织统

考或单考。 五、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工商管理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的全国联考，简称“MBA联考”： 1.

符合(一)中第1、2、4、5各项的要求。 2.大学本科毕业后有3

年或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大专毕业后有5年或5年以上工

作经验的人员；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2年或2年以上

工作经验的人员。 可招收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127

所高校在录取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考生时，只从参

加“MBA联考”的考生中选拔。各校不再为该专业组织统考

或单考。 六、经审定可以开展推免生工作的高等学校，可以

推荐本校规定数量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初试，并在2007

年10月25日前直接到报考单位参加复试和办理接收手续。推

荐和接收办法由学校(招生单位)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制定

。被接收的推免生(包括研究生支教团和农村教育硕士项目的

推免生)须在国家规定的报名时间内到报考点办理报名确认手



续，亦不得再参加统考。到2007年 10月25日仍未落实接收招

生单位的推免生不再保留资格。 硕士研究生招生报名时间及

报考流程 网上填报信息日期：2007年10月10日31日每天9

：00-22:00。(请尽早上网登录，避免高峰时段网络堵塞，逾

期不再补报，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 应届本科毕业生可提

前报名，时间为2007年9月17日至23日(每天9：00-22:00)。 报

考点现场确认时间：2007年11月10日至11月14日。逾期不再补

办。 报考流程： 1.考生自行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 ，教育网址：yz.chsi.cn)浏览

报考须知，按教育部、考生所在地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报

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凡不按公告要

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

试或复试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在上述报名日期内，考

生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 2.所有考生(含推免生、农村教育硕

士生)均须到报考点进行现场确认网报信息，并缴费和照相。

考生持本人身份证(现役军人持“军官证”、“文职干部证”

等部队有效身份证件)、学历证书(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应届

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由报考点工作人员核

对，考生确认本人网报信息。考生按规定交纳报考费(考生办

理报考手续交纳报考费后，不再退还)。报考点按规定采集考

生本人图像信息。 3.招生单位审查考生网上报考信息后，对

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发放准考证。招生单位将在复试时对非

应届考生学历证书等报名材料原件及考生资格进行再次审查

，对不符合教育部规定者，不予复试。 硕士研究生招生报考

有关注意事项 1.考生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待考

试结束，教育部确定复试分数线后，考生可通过“中国研究



生招生信息网”调剂服务系统了解招生单位的生源余缺信息

并根据自己的成绩再填报调剂志愿。 2.应试的外国语语种按

招生单位的规定任选一种。 3. 同等学力的报考人员，应按招

生单位要求如实填写学习情况和提供真实材料。 4. 国家按照

一区、二区、三区确定考生参加复试基本分数要求，一区包

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

北、湖南、广东等11省(市)；二区包括河北、山西、辽宁、

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重庆、四川、陕西等10省(市)

；三区包括内蒙古、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等10省(区)。 报考地处二、三区招生单

位且毕业后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以下简称民族

区域自治地方，见附4)就业的少数民族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

业生，以及工作单位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范围的少数民族在

职人员考生(在网上报名时须如实填写少数民族成分，且申请

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定向或委托培养方式)，方可按规定享受少

数民族照顾政策。 5. 已被招生单位接收的推免生，不得再报

名参加统考。否则，将取消推免生资格，列为统考生。 6. 现

役军人报考地方或军队招生单位，以及地方考生报考军队招

生单位，应事先认真阅读了解有关报考规定，遵守保密规定

，按照有关规定填报报考信息。不明之处应事先与招生单位

联系。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实施 1.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

2.初试日期：2008年1月19日至1月20日。考试时间以北京时间

为准，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超过3小时的考试科目

在1月21日进行(8:30至14:30)。 不在该规定日期举行的研究生

入学考试，国家一律不予承认。 3.初试科目： 1月19日上午 

政治理论(满分为100分)； 报考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BA)



者考综合能力(满分为200分)。 1月19日下午 外国语(满分

为100分)。 1月20日上午 统考数学或一门业务课(满分各为150

分)； 报考教育学、历史学、医学门类者，考专业基础综合(

满分为300分)；报考农学门类者，考农学门类公共基础(满

分150分)。 1月20日下午 业务课(满分为150分)； 报考农学门

类者，考农学学科基础综合(满分为150分)。 以上各科的考试

时间均为3小时，考试方式均为笔试(含超过3小时的考试科

目)。 1月21日 考试时间超过3小时的考试科目(满分150分)。

4.复试 复试时间、地点、科目、方式由招生单位自定。复试

办法和程序由招生单位公布。 5.体格检查 考生复试时应按招

生单位规定到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含二级甲等)医院进行体

格检查。具体要求见各招生单位招生简章或复试通知。 硕士

研究生招生报考点设置及报考点要求 广东省2008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共设立26个报考点，分列如下： 代码报考点名称

详细地址联系电话4401广州市招生办公室广州市建设六马

路16号(020)838680624402东莞市招生办公室东莞市莞城区东正

路52号(0769)222214674403江门市招生办公室江门市环市三

路20号江门市教育局(0750)35039364404湛江市招生办公室湛江

市赤坎寸金二横路十号(0759)33396674405茂名市招生办公室

茂名市官山东路官南一街18号大院(0668)22775544406肇庆市招

生办公室肇庆市西江北路肇庆教育大楼(0758)28309034407汕

头市招生办公室汕头市龙湖区35街区丰泽庄(0754)88634554408

梅州市招生办公室梅州市江南教育路3号(0753)21808594409中

山市招生办公室中山市悦来南梅基街27号之

一(0760)88762084410韶关市招生办公室韶关市西堤北路13

号(0751)88999684411深圳市招生办公室深圳人民北路深中街16



号(0755)822940464412珠海市招生办公室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

路112号(0756)21211164413中山大学研招办广州市新港西路135

号(020)840392224414华南理工大学研招办广州市五

山(020)871122034415华南师范大学研招办广州市石

牌(020)852138634416广东工业大学研招办广州市东风东路729

号(020)376268114417广州美术学院研招办广州市海珠区昌岗

东路257号(020)840191974418暨南大学研招办广州市黄埔大道

西601号((020)852285264420华南农业大学研招办广州市天河区

五山(020)852800664421广州大学研招办广州市番禺大学城外

环西路230号(020)393662384422广州医学院研招办广州市东风

西路195号(020)813405424423星海音乐学院研招办广州市番禺

大学城外环西路398号(020)393639364424南方医科大学研招办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1838号(020)616480364425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研招办广州市白云大道北2号(020)362070444426广州中医药大

学研招办广州市机场路12号(020)365854974427深圳大学研招办

深圳市南山区(0755)26536235 拟在广东省报考的考生在选择报

考点时须遵守以下规定，否则报名结果无效。 1.中山大学、

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和广州中医药大学分别只接受报考该校的考生报名。 2.华

南农业大学只接受报考除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星海音

乐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南方医科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和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外的招生单位的考生。 3.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广州大学、广州医学院报考点只接收一志

愿报考除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星海音乐学

院、广州美术学院、南方医科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广

州中医药大学以外的招生单位的考生。 4.广州美术学院、星



海音乐学院只接受报考该校的考生报名，并且报考这两所院

校的考生必须到该校报名。 5.报考华南理工大学需考设计绘

图(6小时)专业的考生，必须到华南理工大学报考点报名；报

考其他招生单位该类专业的考生，必须到华南农业大学或深

圳大学报考点报名。 6.深圳市的考生报考深圳大学，必须到

深圳大学报考点报名。 7.参加广东省招生单位“MBA联考”

的考生，必须到招生单位报考点报名(全省“MBA联考”考生

集中在广州大学桂花岗校区考试)。 8.参加广东省招生单位单

独考试的考生，必须到招生单位报考点报名(全省单考考生集

中在广东工业大学考试)。 9.在不违背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参

加全国统考和“法律硕士联考”的考生可在网上就近选择报

考点进行报名。按照有关规定，考生选择的报名点，也就是

考生参加考试的地点。 10.报名期间，如因考生过分集中个别

报名点，未报名的考生将由广东省招生办公室指定报名点报

名并办理确认手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